
“居士佛教”探究 

济群法师 

   内容提要：居士佛教思想的产生已有近百年历史。近年来又再次提出，并在海峡两岸

的学界和教界引起争议。居士佛教的提倡者，多以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训?

辟谬》及印顺导师的《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为理论依据，提出居士也是僧伽，也能和僧伽一

样平等住持佛法。本文将重点批驳《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训?辟谬》，揭示印老《建设在

家佛教方针》的主要思想，明确居士在佛教中的身份地位，及在家众与出家众的合理关系。 

   关键词：居士、居士佛教、僧伽、欧阳竟无、印顺导师 

  近年来，教界和学界出现有关“居士佛教”的讨论。可能因为在家众在佛教中的身份地

位自古便有定论，一直未能引起我的重视。2001年春，我为“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学员开

设《戒律学纲要》课程。在讲授“在家众律仪”这部分内容时，才想起关于“居士佛教”的

问题。于是查阅有关资料，并进行一番思考，发现这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尽管在目前

看来，“居士佛教”提倡者的力量尚微不足道。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作为住持佛法的僧宝，

有责任对此进行纠正。所以，我把近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整理成文，供教界和学界参考。 

一、“居士”概念的考察 

   居士，梵语音译迦罗越，意译长者、家主、家长。在佛陀时代，是指吠舍种姓的豪富

者，或指在家有德有道之士。《长阿含经》卷二十二记载： 

   由此因缘，世间有婆罗门种。彼众生中，习种种业，以自营生，因是故，世间有居士种。

彼众生中习诸技艺，以自生活，因是世间有首陀罗种。世间先有此释种出已，然后有沙门种。

刹利种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何足贪著也。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

我是沙门，我是沙门。婆罗门种、居士种、首陀罗种众中，有人自思惟，世间恩爱，污秽不净，

何足贪著。于是舍家，剃除须发，法服求道：我是沙门，我是沙门。若刹利众中，有身行不善、



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中，一向受苦。或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不善，

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行不善已，身坏命终，一向受苦。刹利种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身

坏命终，一向受乐。婆罗门、居士、首陀罗，身行善，口行善，意等念善，身坏命终，一向受

乐 1。 

   在这段经文中，居士成了吠舍种姓的代名词。吠舍种姓的主要职业是经商，经济地位

较高。由此，居士就与财富联系在一起了。 

   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居士”的含义有了变化。《大智度论》卷九十八云： 

   居士真是居舍之士，非四姓中居士 2。 

   居舍为在家之意，相对出家僧伽而言，内涵更为广泛。《维摩义记》卷一云： 

   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3。 

   此处，居士意为富有或有道之士。《维摩经略疏》卷三云： 

   外国居财一亿称下居士，乃至百亿名上居士。此土居家德素亦名居士 4。 

   僧肇《注维摩诘经》卷二说：“若在居士，居士中尊”，并引鸠摩罗什的解释说：“什

曰，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名为居士 5。 

   这两条都是以有财阶层为居士。在大乘经典中，居士有白衣平民之义，与种姓无关。

而且，居士不仅在于有财，更在于有德。  

   在中国，居士一词也早已有之。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居士”条引证： 

   辍耕录曰：“今人多以居士自号。考之六经，惟礼记有居士锦带。注，谓道艺处士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曰：“居士之号，起于商周之时。韩非子书曰：太公封于齐，东海上有居士狂

矞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而食之，掘而饮之云云。则居士之由来久

矣。”魏志管宁传曰：“胡居士贤者也。”南史曰：“阮孝绪屏居一室，家人莫得见其面。亲

友因呼为居士。到洽筑室岩阿，幽居积岁，时人号曰居士。虞寄居闽中，知刺史陈宝应有异志。

恐祸及，乃着居士服，居东山寺。”魏书曰：“卢景裕不仕，贞素自得，人号居士。” 



   可见，在佛教传入前的中国文化中，原本就有居士一词，为道德高尚、隐居不仕之意。

佛教传入时，便以居士与“伽罗越”一词相对应，以表诠其义。这也体现了佛教与中土文化

的融合。随着佛教的不断中国化，居士一词逐渐成了对在家佛教徒的通称。此外，中国的传

统文人也喜欢以居士作为雅号，自号某某居士，如六一居士、易安居士等，与信佛没有必然

关系。 

   综上所述，居士一词在印度是指四种姓中的吠舍阶层，或有财有德者；在中国古代是

指隐逸之士，似乎都和学佛没有必然关系。不过，居士既然是指有财有德之士，以如此美称

去称呼对方，想必谁也不会介意。而学佛者的品行大多胜于一般人，如此，居士就成了对在

家学佛者的称呼。  

   显然，从居士一词本身的含义来看，称居士为僧伽是不合适的。 

二、“居士佛教”史的考察 

   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居士之说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可以说是伴随着佛教的产生而产

生，又伴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发展。但“居士佛教”之说，却是近现代中国才出现的。 

   关于“居士佛教”的提出，最早出自台湾的斋醮。斋教为明代中叶“罗祖无为教”的

支流，是新兴的民间教派，自认是无上的正宗佛法。由于官方对民间教派的管制及其他因素

影响，来台斋教多以拜佛为主，自称在家佛教。在台的老官斋佛教大多膜拜观世音及释迦牟

尼，持诵《金刚经》、《阿弥陀经》、《心经》等经典。在形式上颇接近佛教，又以持斋为

主，故该教坚称其为“释教”。因不剃发与不着法衣，又自称在家佛教或“居士佛教”6。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杨仁山、欧阳渐两位居士，俨然以居士住持佛法的姿态出现。

在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中，收录有他与弟子等人的往返书信，信中常以宗教指导者的

口吻说话，即便对出家众也是如此。光绪 32年（1906 年），杨仁山于在南京开办“祗洹精

舍”，招生不拘僧俗，为一时之大观。又首创“金陵刻经处”，利用海内外各种关系，通过

多种渠道刻印并流通佛典。杨仁山的高徒欧阳渐，继承乃师事业，创立“支那内学院”，为

民国初年最重要的佛教学术机构之一。在欧阳渐撰写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反对以出

家众为核心、以出家众住持佛教的传统思想，提出居士也是僧伽，同样可以住持佛教。欧阳



居士的观点，为“居士佛教”的倡导者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印顺导师在《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中，提出建设在家佛教，希望在家众也能住持佛

教、弘扬佛教。印老是当代佛学研究的权威，虽然他并未提出“居士佛教”的口号，但《建

设在家佛教方针》一文，却被提倡“居士佛教”者广泛引用。 

   陈兵先生在《近现代居士佛教》一文中，介绍了清末民初以来广大居士对复兴佛教的

贡献，也引用欧阳居士及印老的观点，指出：“居士与僧尼共同住持正法，共成僧伽，已不

仅仅是个理的问题„„在今天仍持‘白衣只可护持佛法’、‘僧主俗从’等观念，未免过于

陈腐偏谬 7。”此文对出家众与在家众关系的分析，尚能比较理性且心平气和。 

   在台湾《现代禅》第 19期社论《何谓在家佛教的建立》中，同样引欧阳居士《支那内

学院院训释》及印老的《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作为建立“居士佛教”的理论依据，提出：“在

家众亦如出家众一般，为佛法的当机者、宣说者、阐扬者、修证者、住持者”，只有在人们

的意识深处、在实际佛教伦理中能成立这些看法，才叫做“建立了在家佛教”。文中还对传

统以僧伽为中心的佛教进行猛烈抨击 8。全文观点偏颇，行文尖刻，不似学佛居士的口吻。 

   针对学界、教界中出现“居士佛教”的提法，常正居士发表了《居士佛教刍议》一文，

从正统的佛教立场介绍了居士在佛教史上地位和作用，指出“居士佛教”这一提法不够严

密，并说明了在家众与出家僧的合理关系 9。 

   可以看出，“居士佛教”之说始于清初台湾的“斋醮”。欧阳居士成立支那内学院，

虽未正式提出“居士佛教”的口号，却标志着“居士佛教”团体的产生及“居士佛教”理论

的正式形成。近几年，海峡两岸学者提倡“居士佛教”，主要是以欧阳居士的《支那内学院

院训释》为依据。  

   我以为“居士佛教”的提法是有问题的： 

   1．佛弟子分在家与出家众，由此构成佛教的整体。佛教的七众弟子，是比丘、比丘尼、

式叉摩那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若在家众有“居士佛教”之说，与此相应，

出家众是否也可称僧尼佛教，或比丘佛教、沙弥佛教等呢？ 

   2．“居士佛教”的倡导者，往往对传统僧伽为中心的佛教极为不满，似乎在家居士被

出家僧伽统治了几千年、压迫了几千年、排斥了几千年，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想法



和说法实在可笑。佛陀接引在家众修学佛法，施设优婆塞、优婆夷的身份，让他们亲近三宝

修学佛法，原是佛陀的慈悲，没想到今天有人竟以此当作不平等的象征。 

三、对欧阳渐“辟谬”说的检讨 

   “居士佛教”的倡导者，多以欧阳居士的《支那内学院院训释?释师?辟谬》（以下简

称《辟谬》），作为他们立论的重要依据。欧阳居士《辟谬》由十部分组成： 

   一、唯许声闻为僧，谬也；二、居士非僧类，谬也；三、居士全俗，谬也；四、居士

非福田，谬也；五、在家无师范，谬也；六、白衣不当说法，谬也；七、在家不可阅戒，谬

也；八、比丘不可就居士学，谬也；九，比丘绝对不礼拜，谬也；十、比丘不可与居士叙次，

谬也。 

   应该说，欧阳居士的辟谬说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对教界长期以来的个别偏见也有纠正

作用。但主要观点却值得商榷，甚至应该加以批判。 

   如第一条“唯许声闻为僧、谬也”，其论据引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大智度论》： 

   龙树《智论》释云：“释迦文佛、千二百五十比丘为僧，无别菩萨僧。弥勒菩萨、文殊师

利菩萨等，以无别僧故，入声闻僧中次第坐。有佛为一乘说法，纯以菩萨为僧。有佛、声闻、

菩萨，杂以为僧，如阿弥陀佛国，菩萨僧多，声闻僧少。按此经论，有菩萨僧，有声闻僧，有

声闻、菩萨杂僧，非唯许声闻为僧。释迦会上，无别立菩萨僧，然次第入中坐，则亦僧类而已

10。” 

   这条论据是要成立不只声闻众为僧，在家菩萨也可为僧。虽然欧阳居士引经论说明，

十方世界许多佛国净土都有菩萨僧。可此处所引论据还告诉我们，在释迦教法中无别菩萨僧。

别忘了，我们是依释迦教法学佛修行，国情不同，岂可等量齐观。欧阳居士证明在家菩萨也

可为僧，主要是说明在家众与出家众一样，都是僧伽，彼此彼此。 

   第三条“居士全俗，谬也”，有同样的问题。欧阳居士所说的俗，非雅俗之俗，而是

僧俗之俗，弦外之音还是认为居士可以是僧类。 

   第七条“在家不可阅戒，谬也”的论点也有问题，佛教是不提倡在家众阅出家戒的，



但也没有完全反对。不提倡的原因有二：其一，出家戒是出家人自我约束的律条，重在自我

规范，自我约束，自我反省；其二，因为律条不是规范在家人言行的，在家人阅戒往往拿戒

条去衡量僧人，容易产生我慢之心。  

   欧阳居士的《辟谬》说，中心在第二条“居士非僧类，谬也”。而他所立论的“居士

是僧类”，却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现引《辟谬》原文以分析批驳之。《辟谬》说： 

   《法苑义林章》有一类师，引《十轮经》：“若有成就别解脱戒，真善异生，乃至具足世

间正见，彼由记说变现力故，能广为他宣说开示诸圣道法，名最下品示道沙门。” 

   《十轮经》的这段经文并不难理解：如果有成就别解脱戒、甚至具足世间正见的真善

异生，凭着记说变现之力，能广为他人开示各种圣道法，此人名为最下品示道沙门。异生为

凡夫，真善异生不是一般凡夫，特指品行高洁、对佛法有很深认识但尚未证得初果的人，他

们可以是出家人，也可以是在家人。《十轮经》指的是哪一种人呢？肯定是前者，因为沙门

一定是出家众的身份。沙门分胜道、示道、命道和污道四类，这段经文是介绍示道沙，自然

是指出家僧众。可以说，《十轮经》的这段内容与在家众毫不相关。 

   再请看窥基的解释，《辟谬》说： 

   而释之云：依彼经说，真善异生持别解戒，具足正见，说圣道法，名为示道，真实三宝通

异生类。其有异乎此者，则驳之云：内理无诤，外事和合，可名僧宝；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

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 

   这段文字是窥基对《十轮经》的释评，有两层意思：一是“依彼经说„„真实三宝通

异生类”，是对《十轮经》的正面解释；二是“其有异乎此者„„云何名僧？”这段文字运

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全面阐释了什么人可名为僧宝，什么人不可名为僧宝。其中又包含

三层意思：一、“内理无诤，外事和合，可名僧宝”，指内证胜义，外具僧伽形象，此名僧

宝。二、“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指不具僧伽身

份，但内证胜义之理，此人也可称为僧伽。三、“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

僧”，指既不具僧伽形象、又未证胜义之理，虽然持戒并具足正见，却不可称之为僧。也就

是说，没有证得胜义的居士是不可以称为僧伽的。 



   从以上内容分析看，《义林章》明明告诉我们，或者外具僧伽形象，或者内证胜义之

理，如此方可得名僧宝。而那些既无僧伽形象，又无内证胜义的居士，是绝对不可称为僧的。

那欧阳居士对此经又是如何理解呢？《辟谬》说： 

   按此经论，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诸师皆同。但后师主得果居士，前师则主正见

居士，稍有区别而已。 

   欧阳居士引经论原是为了证明居士是僧伽，得出“居士虽非正僧，而得许为僧类，诸

师皆同”的结论也是很正常。但仔细考察起来，欧阳居士所引论据实在不能证明这一结论。

《义林章》所说的“设非沙门而住圣道，理无诤故，得名僧宝，与诸沙门种类同故”，含义

非常明确：必须是住圣道、证得胜义理的居士，才能称为僧宝。同时还指出，“其非沙门，

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如果不是出家僧伽又未证得胜义理，是绝对不可称为僧

伽的。而“诸师皆同”一句，更是莫须有的。其实，欧阳居士所引论据恰好驳倒了“居士是

僧类”的论点。 

   此外，欧阳居士又引《涅槃经》来证明其观点。《辟谬》说： 

   然《涅槃经》第六：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则知

我佛所重，乃又在于正见也。正见所披，虽非无漏，随顺无漏，趋向无漏，是亦无漏。是故有

人出世，具烦恼性，与四沙门果同列四人，佛劝迦叶，舍命供礼。 

   欧阳居士引《涅槃经》说明正见的重要。查考经文，完整内容是： 

   声闻之人虽有天眼，故名肉眼；学大乘者虽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是大乘经名为佛

乘，而此佛乘最上最胜 11。 

   可见，这段经文主要是赞叹大乘法门的殊胜，也赞叹大乘法门的修学者。至于天眼、

肉眼之说，须知，眼虽是代表见的能力，但并不等同于佛法正见。正像我们不能说具足天眼

者就具有佛法正见，唯有肉眼者必定没有佛法正见一样。欧阳居士引经证明正见的重要。在

佛法修学中，正见的确非常重要。 

   正见所披，虽非无漏，随顺无漏，趋向无漏，是亦无漏。 



   正见有世间正见和出世正见。出世正见固然是无漏的，世间正见却是有漏的。可知，

正见不等于无漏，欧阳居士却将正见等同于无漏。联系以上引文，言外之意似乎是：无论何

人，只要有正见，就等于证得无漏圣道，就等于是真实僧伽。事实上，这一论调根本就是错

误的。《义林章》已明确告诉我们：“其非沙门，但住戒见，于理非和，云何名僧。”居士

但有戒见，没有证得胜义之理，是不可以称为僧伽的。 

   纵观欧阳居士的《辟谬》说，引《义林章》，却将证得圣道和未证圣道的居士混同起

来，从而得出居士也是僧的结论。然后引《涅槃经》，赞叹学大乘者而贬低声闻学者，似将

居士等同于学大乘者，而将出家僧伽等同于学声闻乘者，以此说明在家居士高于出家僧伽。

又引经说明正见的重要，把正见等同于无漏，似乎有了正见即可代表一切。如果这样，八正

道只要有正见即可，何必还要其他七项？欧阳在列数十谬之前，有一《序》说： 

   不得已而立教，不得已而制学，不得已而作师，皆非本然„„ 

   三个不得已，似乎显示了欧阳居士济世弘法的悲心。《序言》又说： 

   律说不许说出家过，何以《涅槃》维持比丘付诸国王、大臣、长者、居士？ 

   《涅槃经》中，是有佛陀将护教责任交给国王大臣等四众的记载，但问题并非这么简

单。依声闻律，在家居士不得说四众过。到了大乘经典，却有居士许不许治出家四众的不同

说法。《十轮经》中，比丘犯过不许俗治；《涅槃经》、《大集经》中，对恶比丘，则许俗

治。道宣律师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说明： 

   《十轮》不许治者，比丘内恶，外有善相，识闻广博，生信处多，故不令治必愚暗自缠，

是非不晓，开于道俗三恶门者，理合治之 12。 

   这与欧阳居士所要说明的问题并不一致。《序言》又说： 

   佛法寄于声闻，何以《涅槃》大经独付嘱诸菩萨？ 

   《涅槃经》付嘱菩萨，但没有说在家菩萨还是出家菩萨。何况，地上菩萨早已超越身

份的界限。佛陀将大乘经典付嘱菩萨，是理所当然的事。欧阳居士此言，又能说明什么呢？ 



   修行心离阓闹，何以《维摩诘经》：父母不许出家，发菩提心即是出家？ 

   出家有身出家，有心出家。发出离心或菩提心，只是心出家。这些长者子因为父母不

听出家，维摩居士才方便说，发菩提心即是出家。但是，如法的出家应该是身心俱出家。《序

言》又说： 

   羯磨凛遵无违，何以《善戒经》中：像前受戒，得果成佛，同归一致？ 

   《善戒经》是菩萨戒。求授菩萨戒可分三类：一是上品，诸佛菩萨现前受；二是中品，

菩萨法师教诫受；三是千里无师自誓受 13。像前受戒，原本是迫不得已的方便做法，欧阳

居士偏偏只字不提上、中二品，是何用心？《序言》又说： 

   法通，而窒之奈何；法广大，而隘之奈何；法超，而范围之奈何；法唯一不二，而歧之奈

何；法有其意，而迹象求之奈何？ 

   从胜义谛的角度，法是一味平等，超越一切差别的。但在世俗谛的角度，随时节因缘

的不同，还得有种种差别界限。所以一代时教有法有律，而律中又有开有遮。欧阳居士以为

法通、法广大、法超、法有其意，不可窒之、隘之、范围之、歧之、迹像求之。那么请问，

是谁窒之、隘之、范围之、歧之、迹像求之的呢？《序言》又说： 

   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总总封畦，创为异议，执之不移，遂使大教日，（？）

即式微凌夷，至于今日也。嗟乎冤哉！当揭至教，开示群迷。 

   非僧不许为师，非出家不许为僧，是欧阳居士的命题。这一命题主要是告诉世人：居

士可以和出家僧众一样住持佛法，居士可以代表僧宝，可以接受信众的皈依，不必另外皈依

出家僧伽。也就是说，居士和出家僧众是完全平等的。 

   但从以上所引经论，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非出家可以为僧，必须是住圣道、证得

胜义者，否则是不可以的。印顺导师在《佛法概论》中也谈到这个问题： 

   释尊适应当时的环境，在出家弟子中，有事相上的僧团。在家弟子仅是信仰佛法，奉

行佛法，没在成立团体。所以在形迹上，有出家的僧伽，有在家白衣弟子。但从行中道行，

现觉正法而解脱来说，“理和同证”，在家与出家是平等的。白衣能理和同证，也可称之为



僧伽，而且这还是真实僧，比形式上的僧伽更值得赞叹。反之，出家者如没有现证的自觉，

反不过形式而已。这事和与理和，本是相待而又不相离的。但在佛法的流行中，一分青年大

众——出家者，与白衣弟子们，重视理和同证的僧伽，忽略六和僧团的作用，忽略发挥集团

的力量，完成正法久住的重任，因此而轻视严密的僧制。白衣者既没有集团，而青年大众僧

中，“龙蛇混杂”，不能和乐清净。结果，理想中的真实僧，渐渐的比虚伪更虚了 14。 

   印老的这段话，也经常被鼓吹“居士佛教”者歪曲引用。印老告诉我们：在家居士若

能现觉正法，理而同证，也可称为僧伽，且比仅具形式的僧伽层次更高。但印老又进一步指

出，事和与理和是相待又不相离的关系，片面强调理和而忽略事和，对佛教的健康发展是不

利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居士要现觉正法，能理和同证才能称为僧伽，这与《义

林章》的说法一致；其二，事和与理和不相离，因为证果圣贤毕竟罕见。现实僧团须以律仪

维护，若只重理和而忽略事和，将给教界带来极大混乱。 

   再回到欧阳居士的《释师训》，在辟谬后还有一段总结： 

   上来诸谬，就居士品边合并而观，非僧类，非三乘，非福田，非师范，不应说法，不

应阅戒，乃至不可入比丘中行坐叙次。但应奉事唯谨，一如奴仆之事主人，压迫不平等，乃

至波及慧命。而为居士者，谦退又退，无所容于天地。嗟乎悲哉！形情若此，遑冀清超特达，

行毗卢顶，干大丈夫不可思议、不可一世作佛大事！ 

   佛弟子依闻思经教发起信心，树立正见；以律仪规范行为，待人处世，显示了法与律

在修学上的不同作用。七众的伦理及尊卑次第是佛制的，佛陀让居士亲近三宝，本是悲心无

边，却被欧阳居士看做不平等条约。事实上，出家与在家、出世与入世、僧伽与居士本是相

辅相成的，绝非欧阳居士所描述的主仆关系。《辟谬》又说： 

   就比丘品边合并而观，不广就学，不拜善知识，不与人同群，间有参访，如不得已，

忍而获求，行将速去，外顺同行，中怀慢志，嗟乎诶哉！买菜乎，求益也；攫金乎，宋人之

盗市也。佛法封于一隅，一隅又复自愚，颛慢日炽，知识日微，又乌能续法王事，作诸功德，

尽未来际！迫不得已，发沉痛语，应亟醒迷，翻然易趣，不应生误，谓虐谓鄙。 

   在欧阳居士眼中，比丘都是不学无术、我慢自大、固步自封之徒。只要对近现代佛教

史稍有常识者都会知道，尽管僧界有种种弊端，但当时还是高僧辈出的时代，只是欧阳居士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已！ 

   总之，欧阳居士的《辟谬》说，通篇扬大（乘）抑小（乘），藉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

将居士跻身于僧类，混淆僧俗界限，其真实意图分明是要以居士取代僧伽。通篇情绪偏激，

观点偏颇，有失大德风范。 

四、对印老“建设在家佛教方针”的检讨 

   印老的《建设在家佛教方针》（以下简称《方针》）一文，是“居士佛教”提倡者们

经常引用的，现就其中内容做一番检讨说明。《方针》开篇即提出建设在家佛教的重要性： 

   复兴中国佛教，说起来千头万绪，然我们始终以为：应该着重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

教，在家的佛教。今后的中国佛教，如果老是局限于——衰老的、知识水准不足的，出家的（不

是说这些人不要学佛，是说不能重在这些人），那末佛教的光明前途，将永远不会到来。在这

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 15。 

   印老提出，今后的中国佛教“应该着重于青年的佛教、知识界的佛教、在家的佛教”。

又说：“在这三点中，在家的佛教更为重要”。印老此文题为《建设在家佛教方针》，开宗

明义，自然应该强调在家佛教的重要性。不过在表述上有所欠缺，比如将“衰老的、知识水

准不足的”和“出家的”连在一起，括弧中又强调“不是说这些人不要学佛，是说不能重在

这些人”，这都很容易给人以误导，使人对出家人产生轻视。须知，印老此说是有针对性的。

《方针》接着说： 

   这是一个事实──过去的中国佛教，始终在出家的僧众手中。宋、明以来——佛教衰落以

来，佛教更局促的被保守于山门之内。不但一般不信佛法的，误会佛教为出家人的佛教，学佛

等于出家。甚至有些护法长者，也每以为“护你们（僧众）的法”，不知佛教是自己的佛教，

护法是护持自己所信仰的佛法。出家的僧众，尤其是女众们，劝人学佛，每等于劝人出家，这

所以造成社会人士的普遍错觉。时常听见人说：大家学佛——当和尚，做尼姑，不是家庭国家

都没有了吗？这当然是大大的误会，然而误会的责任，决不在一般人，而在从来主持佛教的僧

众。佛教越是衰落，越与社会脱节，误会也就越深。所以“学佛并非出家，学佛不必出家”，

这是目前应该普遍宣传的重要论题。 



   在此，印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至今仍被“居士佛教”倡导者作为旗帜的理论，即“学

佛并非出家，学佛不必出家”的论题。但这个论点的提出，是有特定历史背景及现实原因的，

是以“佛教等于出家人的佛教，学佛等于出家”的误解为前提。事实上，孤立地提出“学佛

并非出家，学佛不必出家”，正如“佛教是出家人的佛教，学佛等于出家”一样，也是属于

误解。这不仅是对《方针》一文的断章取义，也是对印老思想的极大歪曲。《方针》接着说： 

   希望出家同人，切不可随便劝人出家！不要以佛法当人情，摄受无信仰的出家！不要把寺

院看作衰老病废的救济所！应该发展在家的佛教（提高出家众的品质），这才能免除社会的误

会，使佛教进入正常而光明的前途。 

   看到僧界许多出家众素质低劣，印老深感随便劝人出家给教界带来的弊端，因而告诫

人们：不要随便劝人出家，而要发展在家佛教。正是因为佛教在中国社会普及得不够，才没

有良好的僧源基础。有了高素质的在家众，僧众来源才能得到保障，才可能出现高素质的出

家众。所以，建设在家佛教是普及工作，是为提高僧众素质奠定基础。但普及和提高不仅不

矛盾，还是相辅相成的，只是当下的工作重心应该是普及。  

   印老此文的重点主要还在下面，认为建设在家佛教包含两项重要内容：一、建设佛化

家庭，二、由在家佛弟子主持弘法。建设佛化家庭，是使佛教在社会得到普及的良好方式，

无可争议。但由在家弟子主持弘法，就是比较有争议性的观点，有必要在此进行一番讨论。

《方针》说： 

   在家佛弟子，能弘扬佛法，主持佛教吗？这当然是可能的。从教典去考察∶阿含经的质多

长者，大乘经的维摩诘居士、胜鬘夫人，不都是弘扬佛法的龙象吗？我国古代的大德，在印度

所亲见的，如法显与智猛所见的华氏城的罗沃私婆迷（或作罗阅示），玄奘所见的杖林山的胜

军论师，磔迦国的长寿婆罗门，不都是传授大乘的法将吗？以近代的事实来说，如我国的杨仁

山、欧阳渐，锡兰的达磨波罗长者。尤其是达磨波罗，他的摩诃菩提会，成为复兴锡兰佛教的

支柱。在家的佛弟子，论理是可以负起弘扬佛法的重任的。然这决非说在家的就行，问题在在

家的佛弟子，对佛法的信念、愿力、见解、实行，是否能具备主持佛教的条件。 

   在家众能否主持佛法？印老的回答是肯定的。但能主持到什么程度呢？印老告诉我们：

那就是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不仅是出家众的事，也是在家众的事。不仅出家众有责任，在家



众也有责任。文中，印老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居士在弘法上的建树，他们也是在家居士学习

的榜样。弘法面对的是社会大众，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任何人没有

能力独揽。而从佛子的角度来说，弘法是一种本分。社会大众有认识佛法的需要，僧伽就有

住持佛法的责任。印老鼓励在家众弘法，并分担僧伽的弘法责任，是有利于佛教健康发展的。

此外，印老也指出，不是所有在家佛子都有能力担当，关键是具备“主持佛教的条件”。《方

针》接着说： 

   释尊在适应当时的情形而建立的佛教，住持的责任，是属于出家众。然在佛教发展中，大

乘佛教已倾向于在家中心了。佛灭千年以后，各处的佛教，变化都很大。如西藏的红教喇嘛，

是娶妻生子的。著名的元代帝师巴思巴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日本，亲鸾建立的真宗，主持佛教

者，也是在家化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各宗，可说是一律向真宗看齐。在一般的观念上，

虽然把红教喇嘛，日本和尚，看作出家的僧侣，其实是什么也不合出家的定义。称之为出家，

简直是大讽刺！恰当的名词，应该是“主持佛教的在家众”。 

   印老的这段话，想从佛教发展的角度证明在家众主持佛教的可行性，给在家众打打气，

也算是他的慈悲和方便。事实上，这段话并不是很严谨。  

   一、“释尊在适应当时的情形而建立的佛教，住持的责任，是属于出家众。然在佛教

发展中，大乘佛教已倾向于在家中心了。”佛陀成立僧团，制定戒律，赋予出家众住持佛法

的职责，并不是一时权巧，乃是千秋大计。在发展过程中，大乘佛教已倾向以在家众为中心，

似乎也不是事实。正如印老在《华雨集》所说： 

   大乘佛法，推重在家菩萨，而实际上，大乘佛教还是以出家比丘为主流的。如西元三世纪

的龙树，提婆，四世纪的无著、世亲，“大乘佛法”的宏传者，都是“菩萨比丘”身份 16。 

   也就是说，在印度大乘佛教的时期，虽然大乘经典中出现的大菩萨们多现在家相，但

大乘佛教的弘扬还是以出家众为主流。 

   二、举出日本和尚、西藏红教喇嘛为住持佛教的在家众的例子。对于日本佛教，在《方

针》最后一部分也有所论述： 

   说到在家佛教，佛化家庭，或者会联想到日本式的佛教。有些人是以日本佛教为蓝本，而

幻想著在家佛教的发扬。但契合于佛意，适合于中国的在家佛教，决不如此。老实说。现代的



日本佛教，是从出家佛教而演变到在家佛教，在演变的过程中，背弃佛法而屈从世俗。日本式

的佛教，不是佛教化的家庭，是家庭化的佛教。不是在家佛教，而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佛化

家庭，是由在家信众，促成全家的学佛，是一般的；而日本的寺院家庭化，却是少数的。佛教

僧团的特征，是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戒和同行。中国的古旧丛林，还多少有此美德。寺院子

孙化，所以不是我们所赞同的。而日本的寺院，除少数本山外，都是父子继承的家庭。虽说有

本寺与末寺的统摄，有对本宗本山的应尽义务，而实各寺庙的主持人，大都是为自己的家庭，

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而且，佛教是真正的信仰自由者，但由于家庭的承袭，而“寺子”成为

当然的佛教主持人，这与印度的婆罗门教祭师，中国的火居道士，有什么差别呢！这样的佛教

家庭化，父子承袭制度，是适应于家天下的政治形态，适应于家业私有制、承继制的社会。适

应过去的时代，日本佛教有过辉煌的业绩。但如不能改进，永久停滞于私有的家庭化的阶段，

时代会证明他前途的困难。当然，日本有日本的国情，有日本的传统，他们会关心自己的佛教，

不一定要我们来担心。而在中国，尤其是遭受重大摧残而进行重建的中国，我们是应该加以深

切考虑，不容许盲目地崇拜。 

   为什么说他是变质的出家佛教呢？因为，他们本是出家众，而放弃了出家的生活，回

复了男女互相占有，经济的家庭私有。然而并不曾回到在家本位，放弃不了属于教团的寺院

财产，放弃不了香火、经忏，放弃不了出家的标帜──袈裟。所以这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

不是纯正的在家佛教。称为佛教教团，不论出家在家，教团的道场、经像、法物、财产，都

应归于佛教的公有，主持者应从发心正信行愿精进中被推选出来。在家的主持教务者、宣教

者，应由教团解决其家庭的生计；而家庭的经济，必须与教团经济分开。 

   印老在前面举出日本佛教的例子，担心有人走日本佛教路线，向他们看齐，于是进一

步指出其实质：日本佛教并不是纯正的在家佛教，而是变了质的出家佛教，不值得仿效。至

于西藏的红教喇嘛，似乎也不可看成一般意义上的在家众，何况藏传佛教在后弘期，还是以

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黄教）为主流，这也显示了出家众在住持佛法方面的重要地位。 

   那么，应该如何建设在家佛教呢？《方针》说： 

   建设由在家众所主持的佛教，有两点是必要的。一、组织的，二、入世的。释尊把住持佛

教的责任，付托僧团，当时虽是出家的，却有着集体的生活，团体的纪律。惟有和合而健全的

僧团（等于异教的教会），佛教才能因大众的协力，而迅速的发展起来。近代的中国佛教，由

于出家众的缺乏组织，只能以个人中心而进行无组织的教化。缺乏组织，是不易存在于今后的

世界。如在家众而还是如此，那是决不因为在家而有办法的。希望在家的佛弟子——热心爱护



佛法的，要从同见、同行的组织去着手。在过去，如佛教正信会、佛教居士林等，虽说不理想，

但确乎有过在家佛教的组织雏型。在家的佛教组合，必须由发心正确、动机纯洁的信众来组织，

又从组织中加强信解，成为和乐的内修外化的教团。组织的核心分子，应该特别审慎！如不以

佛法为重，而只是为了他有地位，有经济，或有点恶势力，东拉西扯，混沌一团。少数信解佛

法的正信弟子，不问事，也不容许问。而主持教务的，却是一些特殊人物，无信无解，把持教

团，那末在家的佛教集团，也还是毫无希望。建设在家的佛教，必须着重组织（不是要政治），

而要有以正信、正见、正行为核心的健全组织。 

   在家众，无论是声闻法，菩萨法，都有着正当的职业，遍及各个阶层。特别是大乘教

的领导人物，如“入法界品”所见的大善知识，维摩诘居士所表现的不同身份，都是社会的

中坚分子，以不同的业务，向同一的佛法而前进。所以在家的佛教，在共同的佛教组织中，

应各从自己的岗位上去努力。自己所知所行的业务，即是修学菩萨道的道场。与自己有关的

种种人，即是自己所摄受教化的大众。这才能净化世间，才能利乐人群！专心于宣教的说法

师，处理教务的职员，那仅是少数人，如政党而有宣传人员与党务工作人员一样。发扬佛教

与主持佛教，并不单是这少数人的事情，但这少数人，却是极重要的，应以佛法的信愿解行

为标准，而从大众中推选出来。如建立在家佛教，不能把握这主要的意义，而只是强调厌离，

卖弄神秘。工作方面，不著重入世的实际利行，而还只是敲敲打打，唱唱念念，坐坐说说，

收弟子，争供养，那就大可不必多此一举了！在家中心的佛教，应该是依人乘而趋向菩萨，

应将佛教的思想，推行到一切去。日本佛教徒的参与教育工作，锡兰摩诃菩提会兴办学校与

医院，这多少可以作为在家佛教的榜样！ 

   建设在家佛教，一方面从各人自身做起，做到佛化家庭。一方面在同见、同行、同愿

的基础上，相互联系而组成在家的佛教团，来推行宣化、修持、慈济等工作。向这样的目标

去努力，中国佛教是会大放光明的！ 

   对于建设在家佛教的问题，印老提出两大方针：一是组织的，一是入世的。为什么要

有组织？因为有组织才有力量，而组织的建立要以正信、正见、正行为基础，如印老所举出

的“佛教正信会、居士林”。其次是入世，在家众遍及社会各行各业，在教化大众方面有其

特殊的方便。所以，在家众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为弘扬佛法服务。讨论至此，可以很清楚看



到印老的用心。他所提倡的建设在家佛教，是希望在家众也能承担弘扬佛法的责任，让佛陀

教法发扬光大。 

五、在家众的身份及称呼的检讨 

   以居士来称呼在家的学佛众，是非常笼统的。严格意义上的称呼，应该是优婆塞、优

婆夷及在家菩萨。在此，我想通过对在家众的称呼，来说明在家众在佛教中的地位。 

 1．优婆塞、优婆夷 

   据丁福保《佛学大词典》解释： 

   UpāSaka，旧称优婆塞、伊蒲塞，新称邬波索迦、优波娑迦、优婆娑柯、邬波塞迦、邬

波素迦等。译曰清信士、近事男、善宿男等，亲近奉事三宝之义。总称受五戒之男子，四众

之一，七众之一。《西域记》九曰：“邬波索迦，唐言近事男，旧曰伊蒲塞，又曰优波塞，

皆讹也。”《玄应音义》二十一曰：“邬波索迦，或言优波娑迦，近侍也。言优婆塞者，讹

也。此云近善男，亦云近宿男，谓近三宝而住宿也。或言清信士、善宿男者，义译也。”同

二十三曰：“邬波索迦，亦云优婆娑柯，受三归住五戒者。优婆，此云受。娑柯，此云男。”

《希麟音义》五曰：“乌波塞迦，旧云优婆塞，新云邬波索迦。邬波，此云近。迦，此云事。

索，即男声也。即近事男也。谓亲近承事三宝者故云。”《华严疏钞》六十二曰：“亲近比

丘而承事故。”《业疏》二下曰：“正音云邬波塞迦，唐翻善宿也。故《成论》云：此人善

能离破戒宿。古录以为清信士者，清是离过之名，信为入道之本，士即男子通称，取意得矣。

在言少异。”《涅槃经》八曰：“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UpāSika，旧称优波夷、优婆斯，新称邬婆斯迦、邬波斯迦、优波赐迦、优婆私柯。译

曰清净女、清信女、近善女、近事女，近事三宝之义。总称受五戒之女子，四众之一，七众

之一。《净名疏》曰：“优婆夷，此云清净女。”《玄应音义》二十一曰：“邬波斯迦，或

言优波赐迦，此云近善女，言优婆夷者，讹也。”同二十三曰：“优婆，此云受，私柯，此

云女。”受者受五戒之义。《慧琳音义》十三曰：“邬波斯迦，唐言近善女，或言近事女。”

《西域记》九曰：“邬波斯迦，唐言近事女，旧曰优波斯，又曰优波夷，皆讹也。”《华严



疏》六十二曰：“亲近比丘尼而承事故（在俗之信女也）。” 

   在家居士的身份为优婆塞、优婆夷，汉译近事男、近事女。近事，是指亲近三宝、学

习佛法的意思。三宝是佛法的核心，作为在家居士，如果能够亲近三宝，受持三皈五戒，便

可成为优婆塞、优婆夷。而出家受了沙弥戒、比丘戒，就会成为沙弥、比丘。这是由自己所

受的戒律，决定在佛教中的身份和地位。当然也有人不依三宝受皈戒，如果这样的话，其实

连佛教徒都算不上，更免谈在佛教中的身份了。 

2．在家菩萨 

   依声闻律，在家众在佛教中的身份以及和出家僧众的关系，都是非常明确的。提倡居

士佛教者，常以在家菩萨自居。那么，应当如何获得在家菩萨的身份呢？他们在佛教中究竟

是什么地位呢？ 

   佛弟子发菩提心，受菩萨戒，行菩萨行，便可成为菩萨。在家众受持菩萨戒，为在家

菩萨；出家众受持菩萨戒，为出家菩萨。只有受过菩萨戒，才能获得菩萨身份。而要受菩萨

戒，一般来说，必须先受七众律仪戒。圣严法师在《戒律学纲要》中说： 

   如《善戒经》中说：“菩萨摩诃萨，若欲受持菩萨戒者，先当净心受七种戒。”这是明白

地说明了，菩萨戒是不得单受或顿受的，应该先受了七众的七种戒全部、少部或一部分的一众

戒之后，才可求受菩萨戒。至于优婆塞戒经的菩萨戒„„在受其六重二十八轻的菩萨戒之先，

必须先行三归五戒 17。 

   《善戒经》、《优婆塞戒经》都明文规定，须先受七众戒的部分或全部，才有资格受

菩萨戒。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和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对这个问题皆有说明： 

   在声闻法中，律仪戒有男女，僧俗等差别，分为优婆塞戒，优婆夷戒，沙弥戒，沙弥尼戒，

比丘戒，比丘尼戒，式叉摩那尼戒。因戒的不同，分佛弟子为“七众”。但菩萨戒是不分男女

及僧俗（小差别）的，所以是七众弟子所共通奉行的。要受菩萨戒，应先受七众的律仪戒。如

优婆塞（受五戒的男众）而受菩萨戒，就名菩萨优婆塞；沙弥尼而受菩萨戒，就名菩萨沙弥尼；

比丘而受菩萨戒，就名菩萨比丘 18。 



   依声闻律有七众差别，而大乘的菩萨戒则没有七众的差别。一般来说，受菩萨戒，得

先受七众的别解脱戒。七众弟子无论在什么身份上都可以受菩萨戒。优婆塞受了菩萨戒为菩

萨优婆塞，乃至比丘受了菩萨戒为菩萨比丘。当然在菩萨戒中也有另外的说法，像《梵网》、

《璎珞》两种菩萨戒就主张可以顿受。不必先受七众别解脱戒，就可以直接受菩萨戒 19。 

   先受七众别解脱戒，然后才能受菩萨戒。因为菩萨乘是以人天乘的三皈五戒和声闻乘

的具戒为基础，假如脱离人天乘、声闻乘的基础，菩萨乘的建立无疑成了空中楼阁。而菩萨

的身份并非完全独立在声闻众之外，是依所受声闻律仪决定他们在佛教中的身份地位。 

   在大乘经典中，在家菩萨往往成了其中主角，身份地位也大大提高。同时，大乘经典

还出现贬低声闻学者的现象，称之为焦芽败种。《佛在人间》说： 

   但大乘法的昌盛，与在家佛弟子有密切关系。这有事例可证：一、大乘经说，释迦佛现出

家相，是方便（为了适应当时印度外道沙门团）的示现。佛的真身现在家相，有发，戴天冠，

佩璎珞，如毗卢遮那就是这样。论到菩萨，如文殊、普贤、观音、善财、维摩等，大多是在家

的，出家菩萨是很少见的。大乘法不一定是释迦佛说的，而且多数是菩萨说的。如文殊对于大

乘实相，即为菩萨说了不少经典。《华严经》几乎全部是金刚藏菩萨与功德林菩萨等说的。《维

摩经》、《般若经》，也多半为佛弟子说。大乘经中，佛是处于印证者的地位；这表示了大乘

法，是以在家佛弟子为中心而宏通起来 20。 

   在声闻的三藏典藉中，佛陀现出家比丘相。但印老认为，佛陀的出家相是方便示现，

而真身是现在家相的。此外，大乘经典出现的文殊、普贤、观音等主要菩萨也都是现在家相。

不仅如此，大乘经典的主要内容多是在家菩萨所说，佛陀只是为他们作了印证。 

   翻阅大乘经典，确能感觉到在家菩萨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他们游化十方国土，辩才无

碍，在与声闻行者的交锋中屡占上风。在《维摩诘经》中，就记载了维摩诘居士对佛陀大弟

子们的批评，及天女对长老舍利弗的嘲弄。但我们要知道，虽然他们显现的是在家相，实际

已是法身大士。在《维摩诘经?观众生品》中，舍利弗问天女：“汝何以不转女身？”天女

说：“我从十二年来，求女人相了不可得，当何所转？”可见，他们早已超越身份的界限 

   大乘佛教由律制与经教两部分组成。作为大乘行者，也当依律制取得身份，依律制如

法生活。至于经典中大菩萨们的游戏神通，固然值得仰慕，但若不思量自身的修行程度和思

想境界，却将自己和他们摆在同等位置，是否合适呢？ 



3．菩萨僧 

   欧阳居士在《辟谬》中，首先提出“唯许声闻为僧，谬也”，其观点出自《摩诃般若

波罗蜜经》。经云：“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以无量阿僧祇声闻为僧......我当以无

量阿僧祇菩萨摩诃萨为僧。”可见，不仅声闻可以为僧，菩萨也可为僧。那么，受了菩萨戒

是否等于菩萨僧呢？在释迦牟尼的教法中，有没有菩萨僧团呢？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说到僧，往往以为是独立的个体，是指某个出家人，这种认识是

不精确，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梵语僧伽，汉译和合众，是指清净、和谐的团体。虽然每个

出家人都是僧团的一分子，却不可单独称之为僧。《大智度论》卷三记载： 

   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一一树不名为林，

除一一树亦无林。如是一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一比丘亦无僧。诸比丘和合故，僧名生 21。 

   《大智度论》以树林比喻僧伽，虽然森林是由树木组成，但每棵单独的树木都不是森

林。同样，僧团虽然是比丘组成，但每个单独的比丘不可称为僧，要众多比丘合一起，才可

称为僧伽。在声闻律仪中，受了具足戒的比丘、比丘尼才有资格成为僧团的一份子。也就是

说，在声闻戒的意义上说，没有受声闻具戒的菩萨是不可称为僧伽。而受了菩萨戒，也并非

就是僧伽。正如《大乘义章》卷十所说： 

   住圣菩萨，单一无侣，只不成僧 22。 

   居士佛教的提倡者，喜欢自命为菩萨僧，并且在声闻僧之上。可是，在释迦牟尼的教

法中是否有菩萨僧呢？欧阳居士在《辟谬》中说： 

   龙树《智论》释云：释迦文尼佛、千二百五十比丘为僧，无别菩萨僧。弥勒菩萨、文

殊师利菩萨等，以无别僧故，入声闻僧中次第坐。有佛为一乘说法，纯以菩萨为僧。有佛、

声闻、菩萨，杂以为僧，如阿弥陀佛国，菩萨僧多，声闻僧少。按此经论，有菩萨僧，有声

闻僧，有声闻、菩萨杂僧，非唯许声闻为僧。释迦会上，无别立菩萨僧，然次第入中坐，则

亦僧类而已。 

   欧阳居士在此想证明的是：菩萨也可以为僧。但在这段文字中，同时也说明另外一个



道理，尽管他方佛国净土中有菩萨僧，但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只有声闻僧，而没有菩萨

僧。《论》中说到，文殊、弥勒入声闻僧中次第坐者，因为他们都是现声闻僧的形相。 

   从佛教历史看，始终没有出现过独立的菩萨僧团。龙树、提婆、无著、世亲这些大乘

法将，早期也都是从声闻的部派佛教中出家。印顺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中说： 

   龙树出家时，佛像初兴，舍利塔代表了佛，与僧寺相连，由比丘僧管理。龙树在佛塔出家，

就是在僧寺中出家。“初期大乘”经的传出，虽与部派佛教的三藏不同，但“初期大乘”是重

法而轻律的，还没有成立菩萨僧团，所以大乘而出家的，还是在部派的僧寺中出家。也就因此，

龙树出了家，先读声闻乘的三藏。龙树论所引的律典，多与“十诵律”相同，所以传说龙树于

说一切有部出家，大致是可信的。后来，龙树在雪山的一处佛寺中，读到了大乘经。雪山在印

度北部边境，“般若”等大乘经，起于南方而大成于北方，在雪山地区读到大乘经，是合于事

实的。龙树有“立师教戒，更造衣服”，也就是有别立大乘僧伽的意图。但没有实现这一理想，

可能是为了避免诤论，或被误会为叛离佛教。这可见个人的理证不难，而大众制度的改革，却

是很不容易的 22！ 

   在印度佛教史的中期，大乘佛教虽已呈主流趋势，却没有形成独立的菩萨僧团。一般

来说，出家菩萨同时兼有比丘、菩萨两重身份。就像中国自明末以来，出家众多依《三坛正

范》受戒，同时受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既然出家菩萨可以在声闻僧团中生活，也就不

必另立僧团。更何况，菩萨僧的成立也没有佛制依据，即使龙树这样名重一时的大德尚且不

敢轻率为之，可见这一问题极其重大。 

   有趣的是，在中国佛教史上，倒是有过菩萨僧团的短暂出现。《佛学大辞典》解“菩

萨僧”条说： 

   支那于后周之世，始有菩萨僧。《僧史略》下曰：后周太武皇帝坏毁佛道二教，寻武帝崩，

宣帝立，渐欲兴佛教，即敕曰：太武皇帝嫌浊秽，故废而不立，朕简耆旧学业僧二百二十人，

勿剪发毁形。令于东西二京陟岵寺为国行道，所资公给。时高僧智藏，建德二年隐于终南紫峰

阁，至宣帝时出谒，敕令长发为菩萨僧为陟岵寺主。大象二年，隋文为丞相，藏谒之，因得落

发，又释彦琮不肯为菩萨僧，以其戴花冠被璎珞像菩萨之相，恶作此形，谓非佛制也。 

   此地菩萨僧之说始于后周宣帝，他用行政命令令 22僧蓄发，又令高僧智藏蓄发住持陟

沽寺，称为菩萨僧。不几年，智藏见隋文帝时，即又落发。当时，彦踪就不肯做所谓的菩萨



僧，认为“非佛制也”。宣宗令出家人蓄发并美其名曰“菩萨僧”，虽是宣宗复兴佛教的权

宜之计，但在从中国佛教史来看，只是一场短短的闹剧。 

六、后  论 

   以上，重点分析欧阳居士《辟谬》的种种观点，揭示印老《方针》的主要思想，并通

过对在家称呼及身份的分析，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居士佛教”是以欧阳居士的《辟谬》为理论根据，而欧阳居士的支那内学院便

是中华大地出现的、实质上的“居士佛教”团体。 

   二、“居士佛教”的核心理论是：居士也是僧宝，可以和出家僧伽一样住持佛法。欧

阳居士在《辟谬》中，广引经论加以证明。本文对这些经论一一进行检讨和分析，发现欧阳

居士所引的经论，恰恰不能证明他的论点。也就是说，笼统提出“居士是僧伽”的说法，根

本就不能成立。 

   三、居士究竟是不是僧伽？如果居士是僧伽，自然可以和出家众一样住持佛法，平等

享有出家众享有的一切权力。如果居士不是僧伽，自然就该老老实实地皈依僧伽，否则便不

是三宝弟子。若不是三宝弟子，又自称为三宝的代表，其实就是附佛外道了。通过对僧伽一

词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家众若未住圣道，未证胜义之理，未达圣贤“理和同证”的境界，是

不可称为僧宝的。假如某人未住圣道却以僧伽自居，乃至等同于大菩萨，无疑是大妄语，是

极大的欺骗行为。此外，即使是证胜义、住圣道的圣者，虽在理和的意义上可以称为僧，但

也不可偏废事相的律仪——事和，因为忽略事和理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影响正法的久住。 

   四、对于常被“居士佛教”提倡者引用的《方针》一文，笔者研读后发现，印老在此

文所表达的思想，和提倡者所说并非一致。印老所说的在家众主持佛教，只是鼓励在家众一

方面建设佛化家庭，一方面在各行各业建立弘法团体，以便更好地弘扬佛法。而且，印老撰

写此文是有针对性的，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文中或有片面之辞，不能作为居士佛教的理论

根据。 

   五、“居士佛教”的提倡者，喜欢引用大乘经典，将其中一些大菩萨和法身大士抬出

来，作为居士与出家众相互平等、并能和出家众一样住持佛法的例证。本文通过对在家众称



呼的分析，又从律仪角度对佛教伦理作了说明，揭示了四众弟子的长幼次第。这种依律建立

的伦理是不可破坏的，否则就会造成教界混乱，影响正法久住。 

   本文虽然批判“居士佛教”，但并不反对印老提倡的“建设在家佛教”运动。世界是

广大的，人口已达 60 亿之多，有因缘接触到佛法的只是极少一部分。尤其在国内，弘法事

业刚刚起步，可谓任重而道远，我们不仅希望出家众能热衷于弘法事业，同时也希望广大在

家居士能积极参与、投入到弘法事业中。像《维摩经》所说的无尽灯法门一样，以一盏灯火

点燃千千万万的智慧之灯。 

   出家众的本份就是学佛修行，并占有道场和时间的优势，自然应该全力投入内修和外

弘中。假如自己缺乏相关能力，也应为他人创造修行和弘法的条件。在家众有家庭之累，往

往没有太多时间学教、修行，多属业余学佛者。所以，在享受僧团提供的修学环境时，应怀

有感恩心、恭敬心，随分随力地护法。至于一部分在学修方面确有所长的居士，又能积极献

身于弘法事业，教界也该随喜赞叹并给予护持，为他们创造条件，共同弘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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